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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安局关于依法处理医托医闹叫客

拉客沿街乞讨违法行为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依法处理“医托”、“医闹”、

“叫客拉客”、沿街乞讨违法行为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依法处理“医闹”、“医托”行为

（一）依法处理“医闹”违法行为

“医闹”违法行为是指因医患纠纷引起的，严重影响医

院正常工作秩序，严重损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。

对于医患双方发生医疗争议之后，特别是由于医疗机构

自身原因导致医疗纠纷的，患方及其家属不是采用理性、合

法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一些非理性、过激甚至轻微违法

的方式表达诉求的非理性维权行为，公安机关应以疏导、协

调为主要工作方式，缓解矛盾、维持秩序，劝说患方采取与

医疗卫生单位和平协商解决，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，向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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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处理，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

等合法手段解决问题。同时积极联系医院及卫生部门尽快妥

善处理纠纷。

对于患方委托、雇佣或指使“职业医闹”到医院闹事，

或是“职业医闹”策划到医院闹事，扰乱医疗秩序，企图通

过操纵患者非法渔利的行为，公安机关应视其严重程度依照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《刑法》等法律依据依法惩处。

《执业医师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：阻碍医师依法执业，侮

辱、诽谤、威胁、殴打医师或者侵犯医师人身自由、干扰医

师正常工作、生活的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第

五十九条规定：以医疗事故为由，寻衅滋事、抢夺病历资料，

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尚不够成刑事处罚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

处罚。

1.对扰乱医院正常秩序，致使医疗不能正常进行，尚未

造成严重损失的；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之规

定，处警告或二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

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，聚众实施以上行为

的，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一千元

以下罚款；

2.对虚构事实、捏造谣言并加以散布，严重扰乱医疗正

常秩序的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处

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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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；

3.对追逐拦截医护人员或救护车辆，强拿硬要或者任意

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抢夺病历资料等寻衅滋事行为，依照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

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

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

4.对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或因停放尸体影响正常医疗

秩序，不听劝阻的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五条之

规定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

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

以下罚款；

5.对医护人员多次发送侮辱、恐吓信息，干扰其正常工

作生活的，公然侮辱医护人员或者捏造事实诽谤的，写恐吓

信或以其他方式威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，依照《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

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

五百元以下罚款；

6.对于指向性明确的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

的行为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，处五

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
7.对于指向性明确的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，依照《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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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

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8.对于“医闹”违法行为达到刑事追诉标准，涉及犯罪

的，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立案侦查。

“医闹”违法行为人扰乱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、威胁医

护人员或他人人身安全时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出警，依法、

果断采取有效措施，维护现场秩序，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工

作秩序，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。对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，

及时固定证据，依法予以查处。执法民警应尽量提供处置医

患纠纷的法律咨询或法律援助，引导患者采取正当的法律途

径维护自己的权利。

（二）依法处理“医托”违法行为

“医托”现象指的是非法医疗机构在大型或正规医疗机

构场所内派驻人员散步虚假信息，采用欺骗方式将患者及其

家属指引到非法医疗机构就诊治疗，或从中进行敲诈、恐吓

等行为；或合法医疗机构采用不正当竞争方式吸引患者，扰

乱医疗服务秩序的行为。

要加强对大型门诊类医院、专科疾病诊疗医院、车站、

大型广场等公共场所的“医托”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。

1.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“医

托”诈骗行为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

处罚；

2.对于利用“医托”将受害人引诱至医疗机构由未取得

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就诊治疗，涉嫌犯罪的，依照《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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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三百三十六条之规定，以“非法行医罪”立案查处，

“医托”应以共犯论处；

3.对于强卖药品、保健品或理疗产品，强迫他人接受治

疗或理疗服务的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之规

定，以强迫交易行为处罚；

4.对于利用“医托”销售假冒伪劣药品、保健品或理疗

产品，涉嫌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，分别依照《刑法》

第一百四十条、第一百四十一条、第一百四十二条、第一百

四十五条之规定，立案侦查，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，“医托”

应以共犯论处。

二、依法处理“拉客”违法行为

“叫客拉客”应规范地统称为“拉客”行为，是指以非

法获利为目的，违反相对人意志的强迫交易行为。具体表现

为招揽生意、商品交易或提供行业服务中，采用追逐、拦截、

暴力、威胁、纠缠等手段将旅客强行带至旅栈、饭馆、休闲

场所、营运车辆或驾驶摩的、三轮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强行运

送旅客等强行推销、买卖商品，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行为。

对于“拉客”行为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之

规定，以强迫交易的行为处罚。

三、依法处理沿街乞讨人员违法犯罪行为

（一）对在工作中发现的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流浪

的未成年人，按照国务院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

助管理办法》要及时劝离、引导进入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，

配合民政部门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救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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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在街头、公共场所反复纠缠、强行讨要或者以

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，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

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。

（三）对胁迫、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，依照《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

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（四）对工作中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流浪的未成年

人系被拐卖、拐骗的，要及时调查、取证，积极开展工作，

经侦查，有拐卖儿童或妇女的，依照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条

“拐卖妇女儿童罪”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五）对工作中发现有拐骗儿童犯罪行为的，依照《刑

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“拐骗儿童罪”追究刑事责任；发现以

暴力、威胁手段组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，依照

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“组织儿童乞讨罪”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（六）对明知是内容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小广告

而在公共场所及道路上散发的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分别依照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二条、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

以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论处。散发其他违法内容小广告

的由城管部门处理。

（七）在工作中发现有流浪乞讨人员滋扰他人，扰乱社

会秩序的或接到有流浪乞讨人员滋扰他人，扰乱社会秩序报

警的，应及时调查取证，依法处理。

（八）本实施意见所说的“反复纠缠”是指乞讨人员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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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人行乞遭到拒绝后，仍多次、不断地纠缠他人进行乞讨的

行为。具体表现为“阻拦”、“尾随”、“拽衣服”、“抱腿”、“不

给钱就不松手”等令人反感的方式纠缠路人，乞讨财物。“强

行讨要”是指采用蛮不讲理、令人厌恶的方式，生拉硬拽、

污言秽语向他人乞讨，致使他人不得不满足其乞讨要求的行

为。

本实施意见由市局法制室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施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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